附件1：

 

2025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站奖励实施细则
 

一、奖励对象
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站运营单位及科技服务联盟会员单位。
二、奖励打分标准
（1）公益分（10分）
1.服务驻站工作扎实开展，出勤率＞90%，或服务区内科技企业（含高企后备企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打卡率＞90%，得2分，打卡率达100%，得3分；
2.组织属地开展科技政策宣讲培训2次以上；得4分，每增加1次得2分；
3.制作宣传小视频，每1个得2分。
（2）绩效分（40分）
以服务站为计分单位，各项分项计分，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综合指数=（实际值-最小值）/极差×40+60。
1.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数或申报率（20分）。按服务区前两批新申报企业数×1+补充批次挖掘数×4-应重新认定的高企弃报（或外迁数）×2计分。
2.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6分）。按服务区内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数计分。
3.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4分）。按服务区内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产值规模2亿元以下高新技术企业比值计分。
4.规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研究开发活动企业比重（10分）。服务区内12月月报中有研发费用反映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5分）与提升比例（5分）计分。
（3）驻站单位担当分（40分）
根据驻站单位服务区的业务开展情况进行赋分，驻站单位担当分不涉及奖励。
1.按驻站单位服务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申报数的全市占比、申报成功率的水平和发展指数分别进行计分（20分）。
2.按服务区内省科小服务数占全市比重的水平指数和发展指数分别计分（10分）。
3.按研发“诊断+提升”专项服务的研发费破零企业数，研发诊断报告数分别计分（10分）。
（4）业务分（100分）
以科技服务联盟会员为计分单位，按绩效赋分，绩效总得分封顶100分。
1.高新技术企业，辅导并有效申报，首次认定的每家记1分，重新认定的每家记0.5分，补充批次挖掘的每家记4分；
2.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无偿为慈溪企业备案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家记1分。
（5）加扣分项
1.承担科技部门交办的阶段性突击任务，按通知要求的任务完成实绩赋分，每项任务最高不超过5分，加入服务站绩效分、会员业务分；
2.服务站驻站中介违反《浙江省市场中介机构管理办法》，出现合同履行、服务质量纠纷，产生网络舆情、行政处罚等情形经核实的，每发生一起，在服务站绩效分、会员业务分中，同时各扣5分；
3.联盟会员发生上述情形的，在会员业务分中每起扣5分。
三、奖励政策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站评价实行量化赋分，按公益分+绩效分+加分-扣分（基准分50分）进行优良评选，得分40分以上的服务站为优秀，30分以上的良好。
（二）服务站运营单位总分=公益分+绩效分，给予每考分1000元的奖励；联盟会员单位得分为业务分，给予每考分1000元的奖励。两项合计单家企业最高奖励金额为15万元。
（三）实施末两位淘汰制，公益分+担当分排名末两位的服务站运营单位取消驻站运营资格，由业务分靠前的非运营单位接任。
（四）对科技服务联盟入驻中介按本细则业务分标准进行单体评价，排名靠前的列为运营单位候选，评价结果供企业选择科技服务时参考。
四、审核和兑现
申请奖励单位根据奖励标准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市科技局审查后，经有关部门意见征询及网上7天公示无异议后，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并拨付奖励资金至单位。
